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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市海珠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
仲 裁 裁 决 书

穗海劳人仲案字〔2023〕3115 号

申请人：沈伯鸿，男，汉族，1975 年 1 月 28 日出生，住

址：广州市荔湾区。

委托代理人：沈宝欣，女，广东雄宇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被申请人：上海羽量酒业有限公司，住所：上海市嘉定区

安亭镇嘉松北路 6996 号 4 层 403 室-1。

法定代表人：刘喆，该单位董事长。

委托代理人：罗雨薇，女，北京大成（深圳）律师事务所

律师。

委托代理人：罗晓亭，男，北京大成（深圳）律师事务所

律师。

申请人沈伯鸿与被申请人上海羽量酒业有限公司关于确认

劳动关系等劳动人事争议案件，本委依法受理并进行开庭审理。

申请人沈伯鸿及其委托代理人沈宝欣和被申请人的委托代理人

罗雨薇到庭参加庭审。本案现已审理终结。

申请仲裁情况及答辩意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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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人于 2023 年 5 月 30 日向本委申请仲裁，于 2023 年 7

月 11 日向本委申请变更仲裁请求，提出如下仲裁请求：一、确

认申请人与被申请人 2022 年 1月 10日至 2023 年 5月 9日存在

劳动关系；二、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 2022 年 12 月至 2023 年 5

月未足额发放的工资 159573 元；三、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 2022

年 4 月至 2023 年 5 月未足额发放的季度奖金 190007.9 元；四、

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 2022 年 1 月至 2023 年 5 月未足额发放的

年度奖金 200000 元；五、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解除劳动关系赔

偿金 108622.17 元。

被申请人辩称：一、我单位与申请人签订的劳动合同起始

日期为 2022 年 4 月 20 日，故双方在 2022 年 4 月 20 日至 2023

年 5 月 9 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。二、我单位自 2023 年 1 月起因

疫情后影响而产生经营困难，已进入停工停产状态，与员工协

商降薪至每月 5000 元，该标准高于法律规定的停工停产金额，

故我单位不存在欠薪及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情形。我单位没有

经营，故未能发放季度奖金和年度奖金，申请人对该奖金发放

亦应承担举证责任。

本委查明事实及认定情况

一、关于确认劳动关系问题。经查，申请人于 2022 年 1 月

4 入职被申请人，后于 2023 年 5 月 9 日离职。被申请人提供《劳

动合同》和考勤记录拟证明双方建立劳动关系的事实，以及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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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人实际工作情况。本委认为，依查明的证据可知，申、被双

方签订劳动合同的行为显示彼此存在建立劳动关系的主观合

意，以及申请人存在提供客观劳动行为的事实，故本委认定双

方具有劳动关系项下的基本权利义务，据此确认申请人与被申

请人于2022年1月10日至2023年 5月9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。

二、关于工资问题。申请人主张其每月工资由基本工资

25000 元、绩效工资 10000 元构成，其中绩效工资按照绩效考

核评分比例计发，另有季度奖金50000元和年终奖金150000元；

但被申请人自 2022 年 12 月开始单方将其月工资调整为 5000

元，故要求被申请人向其支付 2022 年 12 月至 2023 年 5 月 9 日

期间工资差额。被申请人确认申请人月工资构成，但主张由于

经营困难，公司全体人员月工资调整为 5000 元。经查，申请人

提供绩效考核表拟证明其2022年 12月至 2023年 4月考核评分

分别为 75 分、81 分、91 分、85 分和 85 分。被申请人对此不

予确认。另查，申请人提供的银行交易流水显示其仅领取至 2023

年 4 月的转账费用。本委认为，被申请人虽主张因经营困难而

调整全体人员月工资数额，但其并无提供证据证明与申请人已

就调整月工资事宜协商一致，故无法证明其调整申请人月工资

的行为系在双方平等且自愿的基础上达成的合意；加之被申请

人调整后的工资数额明显低于原工资水平，下调比例超出合理

范围，即调薪行为存在显失公平。同时，被申请人亦无提供充

分有效证据证明其确实存在停工停产的事实，故本委对其该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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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张不予采纳。据此，本委认为被申请人调整申请人工资数额

的行为依据不足，难以认可。另，被申请人虽对申请人提供的

绩效考核表未予确认，但其作为负有管理及考核义务的用人单

位，但申请人在职期间每月绩效考核结果具有举证证明责任。

现因被申请人未提供证据对申请人举证的绩效考核表予以反

驳，根据义务责任相对应原则，其对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

后果，遂本委对该绩效考核表予以采纳。综上，根据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劳动法》第五十条之规定，被申请人应支付申请人 2022

年 12 月至 2023 年 5 月期间工资差额 157964.37 元（25000 元

×5 个月+10000 元×75%+10000 元×81%+10000 元×91%+10000

元×85%+10000 元×85%+35000 元÷21.75 天×7 天-5000 元×4

个月）。

三、关于季度奖金和年度奖金问题。申请人主张其于 2022

年 7 月 8 日和 2022 年 10 月 10 日分别领取 2022 年第二季度和

第三季度奖金，但以上季度奖金并未足额，且被申请人并未向

其支付 2022 年第四季度及之后的季度奖金。经查，申请人提供

的《聘用意向函》载明其月薪包括季度奖金 50000 元和年度奖

金 150000 元，以上奖金发放将根据业绩实际达成情况及个人绩

效表现确定；被申请人提供的《劳动合同》约定申请人工资等

薪酬按照《录用意向书》《薪酬调整通知书》或《工资单》中列

明的金额。本委认为，申请人虽主张其领取的 2022 年第二和第

三季度奖金未足额，但未有证据显示其曾就以上两季度奖金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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额向被申请人提出异议或质疑，加之上述奖金发放时间已远超

一个月工资支付周期，至其申请劳动仲裁期间，并无证据证明

其对已领取的季度奖金数额表示否定。虽然被申请人未提供证

据证明季度奖金发放的具体依据及季度考核结果，但申请人作

为获取劳动报酬的主体，对涉及自身根本利益的权益之处分行

为，同样具有说明和举证的责任。本案中，申请人并无提供充

分证据证明其在职期间对 2022 年第二和第三季度奖金存在异

议的事实，直至双方劳动关系解除之前，亦无证据显示其对此

曾向被申请人主张权利，故结合其在知悉且领取以上季度奖金

后依然正常出勤及提供劳动的行为，本委有理由相信申请人对

此季度奖金持认可和接受的态度。因此，申请人主张的 2022 年

第二和第三季度奖金差额依据不足，本委不予支持。另，被申

请人因未提供证据证明 2022 年第四季度及之后季度销售情况

以及申请人个人业绩表现，无法证明申请人存在不符合领取季

度奖金和年度奖金之情形，故不能证实申请人不具有获取季度

奖金和年度奖金的资格。被申请人作为具有制定薪酬标准权利

的主体，对包括薪酬发放条件、发放基数、发放比例等待证问

题负有举证证明责任，现因其未切实有效履行上述举证义务，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六条之规定，

其对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，遂不足以认定申请人完全

丧失获取季度奖金和年度奖金的权利。但，奖金实为用人单位

出于提升劳动者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，增加经营收入利润、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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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更高剩余价值的目的，而在约定的正常工作时间劳动报酬外，

另行支付给劳动者的福利报酬，具有激励及奖励性质。因此，

奖金不属于正常工作时间的劳动报酬，其具有区别于正常工作

时间劳动报酬的特殊性，需以双方约定的发放条件为基础。本

案中，申请人提供的《聘用意向函》明确约定季度奖金和年度

奖金根据业绩实际达成情况及个人绩效表现确定，故以上奖金

并非固定。2022 年属于新冠肺炎疫情较为严重的一年，各行各

业受冲击及影响的范围较大，企业经营困难，甚至部分企业面

临举步维艰的境况，故在整体环境不佳的情况下，被申请人因

此而遭受经营打击和困难实属正常，此亦符合普遍大众常识理

解和认知的范畴，故对此客观情形无需赘述及苛以举证责任。

综上，鉴于被申请人未能举证证明申请人存在完全不符合约定

的领取季度奖金和年度奖金的条件，且根据现实中对企业经营

不利的各种客观条件，本委酌定按照 60%计发申请人 2022 年 10

月 1 日至 2023 年 5 月 9 日期间季度奖金，以及 2022 年 1 月 4

日至 2023 年 5 月 9 日年度奖金。因此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劳动法》第五十条之规定，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 2022 年 10 月

1 日至 2023 年 5 月 9 日期间季度奖金 72900 元（50000 元×2

个季度×60%+50000 元÷3 个月×1.29 个月×60%），以及 2022

年 1 月 4 日至 2023 年 5 月 9 日年度奖金 121435.27 元（150000

元÷365 天×362 天×60%+150000 元÷12 个月×4.29 个月×

60%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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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关于赔偿金问题。经查，被申请人以经营困难无法继

续经营为由而解除与申请人的劳动关系。申请人主张其在收悉

被申请人作出的解除决定时未提异议。另查，申请人提供的银

行交易流水显示其2022年6月10日领取的金额为30507.64元；

工资明细显示其 2022 年 7 月至 2022 年 12 月工资收入依次为

49588.71 元、33800 元、33100 元、50700 元、33000 元、33400

元，其中 2022 年 7 月明细显示个人养老金 367.04 元、个人医

疗金 135.14 元、个人失业金 6 元、个人公积金 150 元。被申请

人对该工资明细不予确认。申请人主张其离职前月平均工资为

36207.39 元；被申请人对此表示需核算。本委认为，依庭审查

明的事实可知，被申请人在向申请人作出解除劳动关系意思表

示后，申请人并未对此决定明确提出异议，故无法证明其对此

解除决定持否定或不接受态度；且如前所述，被申请人在经历

过新冠肺炎疫情后出现经营不佳的现象具有客观因素及事实基

础，并非人为故意制造劳动障碍，限制申请人提供正常劳动的

情形。在此情况下，被申请人解除与申请人劳动关系亦具有客

观依据，不存在主观恶意，加之申请人并未对此解除决定提出

异议，故应视为其对该解除意思表示予以接受。另，被申请人

虽对工资明细不予确认，但其并无提供任何相反证据对此予以

反驳，故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。由于被申请人未提供

证据证明申请人2022年5月代扣代缴的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

金，故该月相关金额本委以 2022 年 6 月个人应缴纳的社会保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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费和住房公积金数额为准。经核算，申请人离职前 12 月月平均

工资为 49287.88 元[（30507.64 元+367.04 元+135.14 元+6 元

+150 元+49588.71 元+33800 元+33100 元+50700 元+33000 元

+33400 元 +25000 元× 5 个月 +10000 元× 75%+10000 元×

81%+10000元×91%+10000元×85%+10000元×85%+50000元×2

个季度×60%+50000元÷3个月×1个月×60%+150000元×60%）

÷12 个月]，因该金额高于广州市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三倍

38082 元（12694 元×3 倍），故应以该金额作为计发解除劳动

关系经济补偿的基数；但由于申请人主张的离职前月平均工资

36207.39 元未超过法律规定的数额，此属当事人对自身权利的

自由处分，故本委对此予以尊重并照准。综上，根据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第四十六条、第四十七条之规定，被申

请人应支付申请人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 54311.09 元

（36207.39 元×1.5 个月）。

裁决结果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》第五十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劳动合同法》第四十六条、第四十七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

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六条之规定，本委裁决如下：

一、确认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于 2022 年 1 月 10 日至 2023 年

5 月 9 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；

二、在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，被申请人一次性支付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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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人 2022 年 12 月至 2023 年 5 月期间工资差额 157964.37 元；

三、在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，被申请人一次性支付申

请人 2022 年 10 月 1 日至 2023 年 5 月 9 日期间季度奖金 72900

元；

四、在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，被申请人一次性支付申

请人 2022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5 月 9 日年度奖金 121435.27

元；

五、在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，被申请人一次性支付申

请人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 54311.09 元。

本仲裁裁决为非终局裁决，当事人不服本仲裁裁决的，可

自收到本仲裁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

起诉讼；期满不起诉的，仲裁裁决书发生法律效力。一方当事

人逾期不履行发生法律效力的仲裁裁决书的，另一方当事人可

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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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）

仲 裁 员 郑泽民

二○二三年七月十七日

书 记 员 林婉婷


